
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 

 

中国的增值税如日本的消费税那样，销售时伴随货款从购买方收回的增值税销项税，扣

除购货时支付给销售方或者海关的增值税进项税后的差额，为向国税申报缴纳的税金。日本

的消费税是以年度划分纳税期间进项申报的，在因大量采购、设备投资等业务发生而支付了

大额购入消费税的业务年度，相应年度发生的购入消费税不能完全被销售消费税抵扣的部分

可以申请退税。之前，中国的增值税处理没有类似的机制，能够申请增值税退税的基本上为

出口产品涉及的增值税退税，而对于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只能由销售产品产生的增值税销项

税进行抵扣，而不能申请退还。 

2019 年 4 月起，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纳税人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可以申请「增值税增量

留抵退税」。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，是税收优惠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对于长期存在留抵税

额的企业来说，该政策的实施对于企业资金流改善是大为有利的。 

本文主要介绍此优惠政策的内容及实务操作情况。 

 

【政策内容】 

2019 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两个文件《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）、《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

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），这两个文件对申请增值

税留抵税额退税的条件、退税额计算以及申请手续等进行了详细规定。 

适用所有一般纳税人的 39 号公告规定了 6 个月周期的限制以及 50 万元增量金额的限

制条件，而对于适用部分先进制造企业的 84 号公告取消前述方面的限制，并且将增量退税

额的计算比例由 60%提高到了 100%。 

对于适用 84 号公告规定的部分先进制造企业，只要最近申报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大

于 2019 年 3 月末时点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，即可提出增量留抵税额退还申请。而对于适

用 39 规定的其他纳税企业，需要满足提出申请前的最近连续六个月（按季纳税的，连续两

个季度）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，且最近期末时点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较 2019 年 3 末时

点的留抵税额增加额不低于 50 万元。 



序号 项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4号
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

年第39号

1 生效时间 2019年6月1日 2019年4月1日

2 适用主体 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 其他纳税人

3 提交申请时间 2019年7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 2019年10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

4 身份界定

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，是指按照《国
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，生产并销售非金属
矿物制品、通用设备、专用设备及计算
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
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%的纳税人。

除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外的其他纳税人

1.自2019年6月税款所属期起，增量留
抵税额大于零；

1.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，最近的连
续六个月（按季纳税的，连续两个季度）
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，且第六个月增量
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；

6 退税额计算 增量留抵税额×进项构成比例 增量留抵税额×进项构成比例×60%

7 确定增量留抵

8 进项构成比例

9 申报途径

10 退税流程

11 办理时限

13
暂办事项办理

时限

15 欠税处理

免抵退税处理14

4.取得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未处理的；

5.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等情形处理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向纳税人出具
准予/不予/终止办理留抵退税的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

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，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，可以在同一申报
期内，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。

税务机关应先办理免抵退税。办理免抵退税后，纳税人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，再
办理留抵退税。

12
暂停办理情形
（存在任意一

种）

既有增值税欠税，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，按最近一期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一般纳
税人适用）》期末留抵税额，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
额。

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为增量留抵税额

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含税控机动车
销售统一发票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
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。

完成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《退（抵）税申请
表》

窗口受理、内部流转、限时办结、窗口出件

自受理留抵退税申请之日或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核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
并向纳税人出具准予留抵退税或不予留抵退税的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。

1.存在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的；

2.被税务稽查立案且未结案的；

3.增值税申报比对异常未处理的；

5
退税条件（全

部满足）

2.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；

3.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、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
形；

4.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；

5.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、先征后返（退）政策。

  



【举例】 

1、先进制造业企业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第 84 号适用者） 

先进制造业 A 企业，符合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要求的条件。2019 年 3 月底留抵税额 10

万元， 4 月、5 月、6 月末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分别为 20 万、35 万、70 万，2019 年 4 月

-6 月已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为 150 万元（增值税专用发票 100 万元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

缴款书 35 万元，农产品收购发票对应进项税额为 15 万元）。 

该企业根据下列计算方式 7 月纳税申报期内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

留抵税额 54 万元。 

① 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= 70-10 = 60 万元 

② 进项税构成比例 = 135/150*100% = 90% 

③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= ①×② =54 万元 

 

2、非先进制造业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适用者） 

非先进制造业 B 企业，符合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要求的条件。2019 年 3 月底留抵税额

10 万元，4 月、5 月、6 月、7 月、8 月、9 月末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分别为 20 万、35 万、

15 万、30 万、45 万元、70 万元，同时 2019 年 4 月-9 月已抵扣进项税金为 150 万元（增值

税专用发票 100 万元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35 万元，农产品收购发票对应进项税额

为 15 万元）。 

该企业根据下列计算方式 10 月纳税申报期内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

留抵税额 32.4 万元。 

① 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=  70-10 = 60 万元 

② 进项税构成比例 = 135/150*100% = 90% 

③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= ①×②×60% = 32.4 万元 

 

【实务操作情况】 

1、 提交留抵退税申请一定要在申报期内完成。 

2、 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，需要调减当期留抵税额，并在申报表和会计核算中予以反映。 

3、 退税后税务与会计处理 

税务上在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后，纳税人应以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

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额，并在下个月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

表附列资料（二）（本期进项税额明细）》第 22 栏“上期留抵税额退税”。 

增值税留抵退税业务会计处理尚无明确规定，但为了使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退还

状况得到合理反映，在会计上应设立“应交税费-应交增值税（留抵退税）”子科目进行

处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 


